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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 2014 年预算公开工作，根据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

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财〔2012〕4 号）、《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财

函〔2013〕96 号）、《关于做好 2014 年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

（ 教财司函〔2014〕162 号）等规定，北京林业大学 2014

年部门预算现予以公开，详见公示说明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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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职能 

北京林业大学成立于 1952 年，是一所集教学、科研于一体

的国家重点大学。作为我国最高的绿色学府，在高等教育中的地

位和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实现质量、结构、

特色、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为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输送更多、更

好的高层次人才。 

学校现有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水土保持学院、生物

科学与技术学院、园林学院、工学院、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基础科学与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信息学

院、外语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十四个学院；拥有林业部外语

培训中心、中国黄土高原治理中心、国家防治荒漠化培训中心、

中国插花花艺培训中心等四个培训中心和 29 个各类研究院所，

包括草业研究所、毛白杨研究所、森林生态经济研究所、林业经

济研究所、花卉研究所、木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自然保护

区研究中心等。校内外共有教学科研基地 30 多个。设有 56 个本

专科专业及方向，73 个硕士点、35 个博士点、5 个博士后流动

站，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1 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 2 个，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 1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15 个，11 个部级重点开放实验

室和 1 个国家理科人才培训基地，1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截止

到 2013 年底，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 32270 人（含在职人员攻读

博士、硕士学位、成人本、专科生），其中普通本专科人数为 13257

人，硕士研究生 3531 人（国家任务生 2480 人），博士研究生 1090

人（国家任务生 648 人）。 

学校形成了“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办学理念，为国家培

养了 9万多名高级专门人才和一批外国留学生，其中包括 14名

两院院士以及 13名省部级领导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科技专家

和管理干部，他们为中国林业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前，学校正以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宗旨，进一步提高

办学质量，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特色鲜明、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预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预算反映大学本级及附属小学、后勤服务公司的经

费收支情况，不包括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等独立法人的经费收

支。 

三、部门预算报表及报表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65238.51 一、教育支出 143798.51 

二、事业收入 51000.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505.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4176.27 

四、其他收入 27241.27   

    

本年收入合计 143479.78 本年支出合计 148479.78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5000.00   

    

    收    入    总    计 148479.78 
            支    出    总    

计 
148479.78 

 

我校 2014 年收支总预算 148,479.78 万元，比上年年初

部门预算增加38,262.6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增加4,021.35

万元，事业收入增加 25,000 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4,241.27

万元，另外本年有 5,000 万元上年结转；支出项目中教育类

支出增加 38,045.15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无变化，住房保障



支出增加 217.47 万元。事业收入变动包含原在“其他收入”

填列的高校从同级非财政部门、非同级财政部门和非同级非财政

部门取得的科研经费，同时，2014 年研究生开始收取学费也增

加了事业收入。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4 年公共预算收入 148,479.78 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 5,000 万元，占 3.36%，为 2013 年横向科研经费结转， 

 

 

收入预算表 

部门：                                                                                        单位：万元 

上年结转 事业收入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小计 

财

政

拨

款

结

转

资

金 

财

政

拨

款

结

余

资

金

教

育

收

费

其他资金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下

级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其他收入

用事

业基

金弥

补收

支差

额 

205 教育支出 143798.51  5000.00   5000.00 61850.51 49713.00  17713.00   27235.00 

20502   普通教育 143798.51  5000.00   5000.00 61850.51 49713.00  17713.00   27235.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43798.51  5000.00   5000.00 61850.51 49713.00  17713.00   27235.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43798.51  5000.00   5000.00 61850.51 49713.00  17713.00   27235.00 

206 
科学技术支

出 
505.00    505.00    

20602 基础研究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21 
住房保障支

出 
4176.27    2883.00 1287.00  1287.00   6.27 

22102 住房支出 4176.27    2883.00 1287.00  1287.00   6.2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00.00    1316.00 1184.00  1184.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00.00    1316.00 1184.00  1184.00   

2210202  提租补贴 330.00    227.00 103.00  103.00   

2210202 提租补贴 330.00    227.00 103.00  103.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6.27    1340.00    6.27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6.27    1340.00    6.27 

  合      计 148479.78  5000.00   5000.00 65238.51 51000.00  19000.00   27241.27 

 



我校 2014 年总收入预算为 148479.78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 65,238.51 万元，占 43.94%；事业收入 5,1000 万元，

占 34.35%，其他收入 27,241.27 万元，占 18.35%。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支出预算表 

 
部门： 单位：万元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

位补助支

出 

205 教育支出 143798.51 65851.76 77946.75   

20502   普通教育 143798.51 65851.76 77946.75   

2050205     高等教育 143798.51 65851.76 77946.75   

2050205 高等教育 143798.51 65851.76 77946.7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05.00 505.00  

20602   基础研究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176.27 4176.27  

22102 
  住房改革支

出 
4176.27 4176.27  

2210201 
    住房公积

金 
2500.00 25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00.00 2500.00  

2210202     提租补贴 330.00 330.00  

2210202 提租补贴 330.00 33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6.27 1346.27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6.27 1346.27  

  
    合      

计 
148479.78 70533.03 77946.75   

我校 2014 年公共预算支出 148,479.78 万元，其中：教

育支出 143,798.51 万元，占 96.85%，其中基本支出

65,851.76 万元，占教育支出 45.79%，项目支出 77,946.75

万元，占教育支出 54.21%；科学技术支出 505 万元，占支出



总额 0.34%；住房保障支出 4,176.27 万元，占支出总额

2.81%，其中：住房公积金支出 2,500 万元，提租补贴支出 330

万元，购房补贴支出 1,346.27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部门： 单位：万元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5 教育支出 61850.51 36351.76  25498.75 

20502   普通教育 61850.51 36351.76  25498.75 

2050205     高等教育 61850.51 36351.76  25498.75 

2050205 高等教育 61850.51 36351.76  25498.7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05.00 505.00  

20602   基础研究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505.00 505.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883.00 2883.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883.00 2883.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16.00 1316.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16.00 1316.00  

2210202     提租补贴 227.00 227.00  

2210202 提租补贴 227.00 227.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0.00 134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0.00 1340.00  

       合      计 65238.51 39739.76  25498.75 

 

我校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5,238.51 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4021.35 万元，增长率 6.56%。 

其中： 

1.高等教育支出（2050205）61,850.51 万元，比上年增

长 3929.35 万元，增长率 6.78%。 



2.科学技术支出（2060201）505 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

化。 

3.住房保障支出（221）2,883 万元，比去年增长 92 万

元，增长率 3.3%。其中，住房公积金（2210201）1,316 万

元，比去年增长153万元，增长率13.15%；提租补贴（2210202）

227 万元，比去年减少 43 万元；购房补贴（2210203）1,340

万元，比去年减少 18 万元。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类： 

1、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预计结转到本年度使用的

资金，包括财政拨款结转资金、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教育收费和

其他资金情况。 

2、财政拨款收入：指有中央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不

包括非本级财政拨款收入以及预算年度执行中从其他中央部门

接收到的财政拨款收入。按现行管理体制，财政拨款又分为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收入、社保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等。 

3、上级补助收入：指预算单位从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拨款补助收入。 

4、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包括教育收费收入等。 

5、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的经营



收入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而不是

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二是取得的经营收入是

非独立核算的。 

6、下级单位上缴收入：指本单位所属下级单位（包括独立

核算和非独立核算的，相关支出纳入和未纳入部门预算的下级单

位）上交给本单位的全部收入（包括下级事业单位上缴的事业收

入、其他收入和下级企业单位上缴的利润等） 

7、其他收入：填列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包括

非本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投资收益等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预计用事业基金弥补本年

度收支差额的数额。只有事业单位预计收入小于支出时，才可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二）支出类：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指所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只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5、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指对所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6、科学技术（类）基础研究（款）：反映从事基础研究、近

期无法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支出、专项科学研究支

出，以及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的支出。 



7、住房公积金：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

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8、提租补贴：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京中

央单位公用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

职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人均

月补贴 90 元。 

9、购房补贴：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过 4 倍以上地区对无房

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

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

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厅字[2005]8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

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北京林业大大学 

                                   2014-4-29 


